
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112-2 國八九第八節課後輔導同意書 
親愛的家長您好： 

錦和高中感謝您的認同，讓孩子就讀錦和高中國中部。近年來由於十二年國教的影響，教

育會考成績採計積分必須參看標示，由 A、B、C提昇採計 A++、A+等標示，而且「超額比序」

更是其中之關鍵。在學校的教學現場中，教師除了在正課之外，希望能利用第八節(課輔)的上

課時間，幫孩子建構概念新知、複習課程、解決疑問，讓孩子的學習能延伸，且能避免放學時

間過早在外遊蕩，衍生孩子的安全問題。去年的學生學習表現如下： 

112 年國中畢業生錄取公立學校 58%，屢創佳績！ 

    北北基 公立高中職共 236 人！ 

    北北基 公立高中 186人！ 

    鷹的姿勢，是飛翔；錦中的孩子正成長！ 

本校為中和區公立國中升學最優異。這樣的成果，我們感謝家長的一路相挺及陪伴孩子共

學成長，我們還有進步的空間。 

105學年度起，本校辦理國八、國九的第八節已全面原班開班，據國九現況的模擬考成

績，已較去年同期的學生表現進步更多，且已有多位同學達到 5A++的水準，據調查雙和區的福

和、永和國中，在國八、九的第八節開課率近 100%，且本校這二年的第八節及暑輔實體開課率

皆達 98%-99%。因此，本校持續辦理升國九的暑假、寒假輔導、以及升國八、升國九的第八節

課輔，且一律原班開班，讓孩子務必能贏在起跑點。這樣的策略是對應會考採計的重要性所調

整的方式，同樣的在現階段的模擬考就能看得出成效持續展現，較上一屆更為進步。另外在開

學第一週的第八節，我們亦同時辦理國八的複習考，針對國七的學習課程(國八下時針對國八上

的課程)進行收心練習，並獎勵表現優異的孩子。 

課輔授課教師為原班主科教師，以複習為主、自由參加，因此，誠摰懇請家長配合學校，

同意學校在未來國八、九課輔及國九寒、暑輔的辦理理念及措施。只要我們肯努力，相信在未

來的會考成績，學生們必定能有出色的表現！ 

敬祝  閤家平安  孩子學習進步                  錦和高中教務處敬上 112.11.30 

錦和高中國中部第八節課輔辦理方式，如下： 

 
辦理年段 辦理日期 天數 每日節數 總節數 開課科目 

第八節

課輔 

國八、 

國九 
113.2.19-112.6.14 

113.2.19-112.4.26 

81 

48 

1 節  (第八節配

合複習進度) 

國八 81天 

國九 48天 

國、數、英、理化、歷

史/地理/公民、生物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請撕下，並於 12/15 (五)放學前繳回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   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112-2國八九第八節課輔家長同意書 

       年        班       號   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 

□ 同意，已閱讀本信內容，並可以配合學校的辦理理念及措施。 

□ 不同意。 

家長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有任何疑問，請洽教務處教學組 22498566-211、212 

 

 



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 國中部 第八節暨暑期課後輔導實施辦法 

一、 依據「新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

    *提醒第八節課後輔導辦理注意事項： 

    (一)依據上開要點，第八節課後輔導學生自由參加， 

       不得有強迫參加情事，並應取得學生家長同意書。 

    (二)不得提前教授新單元或坊間出版專為應付升學考試之各種參考 

       書及測驗卷。 

    (三)提供本局宣導網址 https://reurl.cc/Y16Zln、QRCODE。本局新北 

       學 BAR輸入關鍵字第 8節課，亦有宣導網頁: https://reurl.cc/V6XyrA。 

 

二、 目標： 

(一)實施補救教學、激發潛能及加強學習興趣與效率。 

(二)以生動活潑的課程內容和教育方式，擴展學生學習領域，充實生活內涵，提昇教學效果。 

三、 課程內容： 

國九以學科複習輔導為主。國八以學科加深加廣或複習為主，各項學藝技能活動為輔。 

四、 實施時間： 

(一)第八節課後輔導實施時間：每週一至週五，下午第八節課實施。 

(二)暑期課後輔導實施時間：預定七月第三週始，每週一至週五，連續四週，皆為半天。 

五、 收費標準： 

(一)各年級上課節數與收費依實際天數計費，若有任何繳費問題，請向學校教務處教學組查詢。 

(二)若欲申請課輔退費，依照「新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」辦理退費事宜，

請要辦理退費的同學自行至教務處教學組填寫申請表，並攜帶繳費證明至教學組辦理退費手

續。 

六、 規定事項： 

    本校國中部學生於參加課後輔導活動期間請遵守校規，認真學習。 

七、 本實施辦法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https://reurl.cc/V6XyrA

